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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5�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7075� � � � � � � � �债券简称:百川转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评级：AA-。

本次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债项评级：A+。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

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 ）对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百川转2” 进行了定期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 稳定，“百川转2” 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评级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

上海新世纪在对公司的行业、经营及财务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4年6月20

日出具了《2022年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百川转2” 信用评级结果由

AA-下调至A+。

上海新世纪本次出具的《2022年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

期跟踪评级报告》详见2024年6月2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4-058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投资计划》，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大连大重齿轮传

动机械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

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近日，上述全资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甘市监）登字［2024]第2024003100号《登记通知书》和《营业执照》。 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MADPR5TJ4L

名 称：大连大重齿轮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水泥路78-12号

法定代表人：孟庆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4年06月1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工业设计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 �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截止本公告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持有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无限售流通股4,537.65万股。

2024年6月21日，国泰君安发布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根据2024年0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

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国泰君安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

本为基数，向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和H股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

利4.0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以2024年6月27日为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28日为除权

（息）日。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我公司可确认投资收益1,815.06万元，计入公司2024年半

年度利润，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1%。

上述投资收益确认最终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根据会计政

策和持有意图将持有的国泰君安股票划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在上述国泰君安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后，除权除息等因素可能会对标的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98�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4-04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董事会

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6月17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和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88,326,782 21.58

2 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575,575,920 11.41

3 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6,525,962 7.47

4 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 335,357,275 6.65

5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 276,531,424 5.48

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52,123,317 4.99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5,080,020 3.67

8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

130,777,257 2.59

9

楚昌集团－华英证券－22楚昌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

78,273,241 1.55

10 刘树林 70,818,006 1.40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与上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4-042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东莞市城市轨道

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 （望洪站~黄江中心站段） 自动扶梯采购及安装项目 （1530标）

【JC2023-6607-002】的中标通知，招标人为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标方” )。 本次中标金额为7,883.86万元。 目前尚未签订相关协议合同。 最终形成

实际订单合同并完成交货，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合同中标项目概况：

东莞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规划长度为57.46km。 公司本次中标的标段为东莞市城市

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望洪站～黄江中心站段） 自动扶梯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1530

标)，中标内容为该标段内自动扶梯供货及安装工程，本次中标金额为7,883.86万元。

二、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登记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立新新源路29号1栋101室

注册资本：445,272.5964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赖志伟

营业范围：东莞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的投资、建设、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涉及关联交易。

2、最近3年内，公司曾与交易对方之间发生过1笔类似交易：公司于2024年1月23日收

到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 通知公司为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1号

线一期工程 （望洪站~黄江中心站段） 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 （1528标）

【JG2023-6409】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2,590.60万元。 目前，相关各方已签订了正式合

同，项目正在执行过程中。

3、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方经营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此次中标金额约占2023年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4.74%。 最近3年内公司曾与交

易对方之间发生过1笔类似交易， 交易金额为2,590.60万元， 两次交易合计金额为10,

474.46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6.30%。 本次中标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

在积极影响，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签订相关协议合同。最终形成实际订单合同并完成交货，仍然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龙佰集团 公告编号：2024-032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6月17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许刚 626,515,969 26.25

2 谭瑞清 197,384,705 8.27

3 李玲 118,828,380 4.98

4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80,000,000 3.35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829,260 3.05

6 范先国 66,918,965 2.80

7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61,000,072 2.56

8 陈开琼 31,047,900 1.30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8,072,900 1.18

10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玖歌玖富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785,500 0.91

注：1、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2、公司已故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名誉董事长许刚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其女儿许冉女士及儿子未成年人许某某先生继

承，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比例（%）

1 许刚 626,515,969 26.98

2 谭瑞清 197,384,705 8.50

3 李玲 118,828,380 5.12

4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80,000,000 3.45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829,260 3.14

6 范先国 66,918,965 2.88

7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61,000,072 2.63

8 陈开琼 31,047,900 1.34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8,072,900 1.21

10 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玖歌玖富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785,500 0.94

注：1、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 2、公司已故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名誉董事长许刚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其女儿许冉女士及儿子未成年人许某某先生继

承，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74� � � � � � � �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5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6月18日以《公司章

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2024年6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

与表决的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李缜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1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

2021年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9.20元/股调整为39.10元/股。

公司董事Steven� Cai先生、 张宏立先生属于2021年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参与了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2022年激

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8.67元/股调整为18.57元/股。

公司董事Steven� Cai先生、 张宏立先生属于2022年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参与了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受让价格由11.70元/股调整为11.60元/股。

公司董事李缜先生、Steven� Cai先生、张宏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参与

了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公告》。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调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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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6月21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8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

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21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

2021年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39.20元/股调整为39.10元/股。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1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

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2022年激励

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8.67元/股调整为18.57元/股。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2022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2年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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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

划” ）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9.20元/股

调整为39.10元/股。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

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审核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10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9月11日，公司披露

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1-079）。

4、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1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1-082）。

5、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6、2021年1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6），本激励计划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授予登记手续，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1,063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2,998.00万份股票期权。

7、2022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将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39.30元/股调整

为39.20元/股。

8、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合计936名，涉及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063.92万份。 同时，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考核未

完全达标或未达标、 离职等情形， 注销13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

336.88万份。

9、2023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注销1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52万份。同时，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于2023年11月14日届满， 公司依照规定将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043.12万份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1,566.00万份，激励对象人数

调整为917人。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790,557,704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21,157,239股后的1,769,400,46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为0.0988183元/股。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

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

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

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面值。 调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P仍须大于1。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39.20-0.0988183）=39.10元/股（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 调整后，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39.20元/股调整为39.10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

容一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本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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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

划” ）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8.67元/股调整

为18.57元/股。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对

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审核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2年4月30日至2022年5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5月11日，

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47）。

4、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2022年5月24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50）。

5、2022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并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6、2022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7），本激励计划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首次授予登记手续。向

符合授予条件的1,723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4,775.00万份股票期权（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1,193.75万份未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12个月内完成授予，预留部分期权已失效）。

7、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

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571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1,739.60万份，行权价格为18.67元/股。 同时，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或未达标、离职等情形，注销19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414万份。

8、2023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

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

期限为自2023年9月20日至2024年7月19日止，实际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1,561名，对应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1,731.60万份。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790,557,704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21,157,239股后的1,769,400,46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为0.0988183元/股。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

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

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

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股票面值。 调整方法如下：

P＝P0-V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

P仍须大于1。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18.67-0.0988183）=18.57元/股（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8.67元/股调整为18.57元/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一致。 根据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本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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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

完毕，根据《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本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由11.70元/股调整为11.60元/股。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4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就拟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事宜充分征求

了员工意见，会议同意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此外，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

2、2024年4月3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监事会

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4年5月21日，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1,790,557,704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21,157,239股后的1,769,400,46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为0.0988183元/股。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

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日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份过户期

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宜，股票购买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后的受让价格=11.70-0.0988183=11.60元/股（四舍五入，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受让股份的受让

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由11.70元/股调整为11.60元/股，对应拟募集资金总额

上限为12,760.00万元。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一致。 根

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进行调整，不会影响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亦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调整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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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关

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单位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1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40095）

2 27,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

新站高新区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34100520240001840）

3

合肥国轩电

池科技有限

公司

8,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ZB5805202400000011）

4

合肥国轩电

池材料有限

公司

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40098）

5

南京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1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六合

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任何单

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或被担保债权确定日起

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NJ31（高保）20240003）

6

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6,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桐城

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340686100YB-

DB2024N003)

7

唐山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21,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自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C240523GR1326637)

8

宜春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30,000.00

江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江银宜分营支高保字第

2460458-001号）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日和

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2024-019）和《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

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

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

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

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5,855,898.82 6,161,233.43

总负债 4,260,475.83 4,565,798.32

净资产 1,595,422.98 1,595,435.11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767,198.36 573,663.48

净利润 19,310.20 12.13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电池科技” ）

成立日期：2021年7月23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缜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魏武路与新蚌埠路交叉口西南角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太

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国轩电池科技100%股权。

国轩电池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688,393.02 639,670.49

总负债 144,879.56 97,087.88

净资产 543,513.47 542,582.61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789.62 455.76

净利润 705.78 -930.85

国轩电池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废

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的制

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

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95.2260%股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621,483.12 679,880.12

总负债 374,311.07 437,057.05

净资产 247,172.06 242,823.0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76,770.26 22,147.36

净利润 2,881.10 -4,348.99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

成立时间：2015年4月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

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708,866.15 695,082.11

总负债 410,025.26 395,659.13

净资产 298,840.89 299,422.98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00,046.55 20,150.93

净利润 5,898.79 582.09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国轩” ）

成立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池路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

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桐城国轩100%股权。

桐城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766,078.17 907,428.22

总负债 533,761.74 665,045.48

净资产 232,316.43 242,382.74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368,401.19 84,172.16

净利润 8,027.77 10,066.31

桐城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国轩” ）

成立时间：2016年8月12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葛道斌

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前新庄村南侧1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

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市政设施管理；储能技

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动车充电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唐山国轩100%股权。

唐山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755,998.47 885,422.47

总负债 551,169.76 670,520.49

净资产 204,828.71 214,901.98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91,562.70 72,906.14

净利润 3,345.74 10,073.27

唐山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国轩电池” ）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春顺路与宜云路交界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

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宜春国轩电池100%股权。

宜春国轩电池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547,159.64 577,235.17

总负债 343,611.17 369,165.48

净资产 203,548.47 208,069.69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237,600.03 62,355.12

净利润 -3,074.12 4,521.22

宜春国轩电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40095、240098）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债务人一：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分别和债务人一、债务人二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分别为人民币120,00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

其它费用。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40001840）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上述业务包

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

兑、出口押汇、账户透支、授信批复项下其他可用中短期信用产品等。

保证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2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

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40000001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

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

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

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NJ31（高保）20240003）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NJ31（融资）20240003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及其项下

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即融资额度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

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

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5、《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C340686100YBDB2024N003）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

债务人：桐城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HTZ340686100LDZJ2024N002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全部贷款本金为人民币6,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

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

6、《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240523GR1326637）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债务人：唐山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2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

其他费用。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江银宜分营支高保字第2460458-001号）

债权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债务人：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所签署的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系列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律师费、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第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6月21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6,912,987.12万元，

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4,274,132.9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70.51%。其中，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 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3,988.9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7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

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